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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除了以上兩項功能之外，對個人而言，訓練亦可以提供員工自我成

長，使其成為具備最新知能的員工，並從工作中求表現以獲得升遷的機

會。換言之，訓練可以提供個人有利的升遷條件，而升遷則提供員工願意

接受訓練以求有較好工作表現的誘因，而此則是訓練對升遷的另一重要

性。

　　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，訓練發展與升遷制度的結合有其重要性，

但此並不意味著員工的訓練與發展方案，一定要與組織的升遷制度密切

配合，因為，組織對員工的訓練與發展除了可從中區辨人才之外，其更

為重要的意義在於：提供資源與管道，使組織成員有繼續學習新知與開

發自身潛能的機會，使其進而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，不斷的自我成長，

而使得每位

公務人員，最終都能在即使沒有組織的外在誘因（例如升遷或其他物質

報酬）之情況下，也能保持追求新知的態度，並從中獲得學習的內在滿

足，如此，組織的訓練與發展方案才能算是真正的達到目標。否則，若是

組織的訓練發展方案成為升遷的必要條件，則將導致員工認為，參加訓

練與發展方案，只為了升遷所需，而參訓之後，若沒有獲得升遷，則可

能會使得

個人產生升遷決策不公平的感覺，如此，不僅無法養成公務人員終身學

習的習慣，喪失學習的內在滿足感，更是難以提昇公務人力的素質，提

高政府能力；而且，在一片組織精簡聲中，組織的升遷機會勢必越來越

少，如果訓練發展「一定」要與升遷制度結合，則在實務上，恐怕也會有

窒礙難行之虞，所以，如何將訓練發展與升遷制度做「適當」的結合應是

值得深思的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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